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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该发行方案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由此变

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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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本发行方案中相关词语具有以下特定含义：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业务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

行）》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
（试行） 》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公司、怡达化学、

发行人 
指 江苏怡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现有股东 指 股权登记日在册的股东 

平安证券、主办券商 指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律师事务所 指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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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怡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怡达化学 

证券代码：831103 

法定代表人：刘准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蔡国庆 

注册地址：江阴市西石桥球庄村 

电话： 0510-86600202 

传真： 0510-86609388 

互联网网址：www.yidachem.com 

电子邮箱：caiguoqing@yidamail.com 

所属行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C26） 

主营业务：醇醚、醇醚醋酸酯系列产品研发、生产及销售。 

二、发行计划 

（一）发行目的 

公司拟通过此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 15 万吨/年环氧丙烷建设项目前期准备工

作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公司拟布局向上游原料行业扩展，从而进一步增强公司主营

业务竞争力，提升品牌市场影响力，同时提升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二）发行对象及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1、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根据《江苏怡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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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规定，公司公开或非公开发行股份，公司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 

2、发行对象确定的股票发行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包括：（1）现有在册股东合计18名、新增公司核心员工合计28

名；（2）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投资者及其他经济组织，其中新增机构投资者

合计5名、新增自然人投资者合计2名。本次发行新增投资者合计不超过35名。特定对

象、认购数量及认购金额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姓名 
认购对象身

份 
拟认购数量（股） 

拟认购金额

（元） 

认购方

式 

1 
深圳同创锦程新三板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外部投资者 2,500,000 26,375,000 货币 

2 安徽安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外部投资者 1,000,000 10,550,000 货币 

3 
安徽国富产业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外部投资者 2,000,000 21,100,000 货币 

4 
大连耀世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企业（有限合伙） 
外部投资者 1,000,000 10,550,000 货币 

5 上海华阁实业有限公司 外部投资者 800,000 8,440,000 货币 

6 林婵贞 外部投资者 2,000,000 21,100,000 货币 

7 耿志坚 外部投资者 100,000 1,055,000 货币 

8 吴建磊 核心员工 20,000 211,000 货币 

9 臧祥伟 核心员工 15,000 158,250 货币 

10 杜金花 核心员工 15,000 158,250 货币 

11 施建伟 核心员工 15,000 158,250 货币 

12 梅小明 核心员工 14,000 147,700 货币 

13 黄华 核心员工 10,000 105,500 货币 

14 杨红 核心员工 10,000 105,500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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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吴波 核心员工 10,000 105,500 货币 

16 李迎俊 核心员工 10,000 105,500 货币 

17 刘继刚 核心员工 10,000 105,500 货币 

18 魏树君 核心员工 10,000 105,500 货币 

19 杨媚 核心员工 10,000 105,500 货币 

20 黄晓艳 核心员工 10,000 105,500 货币 

21 黄伟新 核心员工 10,000 105,500 货币 

22 陈伟峰 核心员工 10,000 105,500 货币 

23 曹杰 核心员工 10,000 105,500 货币 

24 居雪华 核心员工 10,000 105,500 货币 

25 缪海君 核心员工 10,000 105,500 货币 

26 易继红 核心员工 10,000 105,500 货币 

27 单承子 核心员工 10,000 105,500 货币 

28 钱正方 核心员工 10,000 105,500 货币 

29 丛艳春 核心员工 10,000 105,500 货币 

30 张勤中 核心员工 10,000 105,500 货币 

31 王俊 核心员工 10,000 105,500 货币 

32 袁坚 核心员工 10,000 105,500 货币 

33 张虎 核心员工 10,000 105,500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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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尤泳 核心员工 10,000 105,500 货币 

35 金全鑫 核心员工 10,000 105,500 货币 

36 高华 
现有股东，副

总经理 
40,000 422,000 货币 

37 周峰 现有股东 300,000 3,165,000 货币 

38 吴逊 
现有股东，副

总经理 
30,000 316,500 货币 

39 刘猛 现有股东 21,000 221,550 货币 

40 顾滢 现有股东 30,000 316,500 货币 

41 孙洁 现有股东 20,000 211,000 货币 

42 陈祥亚 现有股东 20,000 211,000 货币 

43 高夏茂 现有股东 14,000 147,700 货币 

44 沈健 现有股东 14,000 147,700 货币 

45 常惠萍 现有股东 14,000 147,700 货币 

46 何华伟 现有股东 14,000 147,700 货币 

47 潘炎 现有股东 14,000 147,700 货币 

48 冷翔英 现有股东 10,000 105,500 货币 

49 杭正方 现有股东 10,000 105,500 货币 

50 匡惠芬 现有股东 10,000 105,500 货币 

51 蔡洁 现有股东 10,000 105,500 货币 

52 龚莉红 现有股东 10,000 105,500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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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吴卫碧 现有股东 10,000 105,500 货币 

合   计 10,300,000 108,665,000 - 

备注：1、以上28名核心员工均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提名，公司将依据《非上市公

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向全体员工公示和征求意见，并由公司监事会发表明确意见后，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以完成核心员工的认定。 

2、吴逊，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聘请为公司副总经理。 

3、投资者的基本情况 

（1）深圳同创锦程新三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同创锦程新三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注册于2015年4月22日，主要经营场所

为：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6001号太平金融大厦24层。出资额为人民币

83048.7000 万元。注册号：440304602452135。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同创锦绣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

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

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2）安徽安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安徽安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7月17日，注册地址为：安徽省合肥市经

济技术开发区翠微路6号海恒大厦515室。注册资本为300,000万元。注册号：

340100001309935（1-1）。法定代表人为蔡咏，经营范围为：股权投资;基金投资；债

权及其他投资；投资顾问、管理及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安徽国富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安徽国富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6月18日，经芜湖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核准注册，注册地址为：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汽经一路5号2-01。注册资本为

10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069105615X6。法定代表人为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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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为：对成长性好但未上市且有上市潜力的企业股权进行投资；投资由政府发

行或有担保且信用评级在A级以上的债券或以此为投资标的的基金；向被投资企业提

供管理咨询服务；企业并购及其中间服务；进行基于价值投资的证券投资。（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大连耀世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大连耀世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2015年11月26日，主要经营

场所为：辽宁省大连经济开发区金马路120号-28-17。认缴出资额为10,000万元。社会

统一信用代码：91210213MA0QCH117F。执行事务合伙人：财富汇赢基金管理（大连）

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韩贺仁），经营范围为：股权投资、项目投资、受托资产管理；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企业并提供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5）上海华阁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华阁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1月10日，经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核准注册，注册地址为：浦东新区康桥镇康意路499号2幢A座4345室，邮编：201315。

注册资本为500万元。组织机构代码证号：69884718-1。法定代表人为张全，经营范围

为：“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计算机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

咨询、技术转让、计算机软硬件、通讯设备、电子产品、机电设备、金属材料、日用

百货的销售，投资管理（除股权投资和股权投资管理），商务咨询（除经纪），环保工

程，园林绿化，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6）林婵贞，女，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44052419690302****，住址：上海市闸北区柳营路。 

 

（7）耿志坚，男，197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32021919781115****，住址：江苏省江阴市璜土镇芦墩村。 

 

（8）吴建磊，男，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提名为核心员工，现任公司副总工程师。身份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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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1919830422****，住址：江苏省江阴市夏港镇景贤村。  

 

（9）臧祥伟，男，196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提名为核心员工，现任公司安源作业区机电维修部主任。身份证号：

32021919680104****，住址：江苏省江阴市璜土镇利城村。 

 

（10）杜金花，女，197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提名为核心员工，现任公司子公司珠海怡达化学有限公司质量副管

代兼检验部部长。身份证号：32021919781005****，住址：江苏省江阴市霞客镇金凤

村。 

 

（11）施建伟，男，197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提名为核心员工，现任公司喜鹊岗作业区主任。身份证号：

32021919791111****，住址：江苏省江阴市利港镇北郭庄村。  

 

（12）梅小明，男，197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提名为核心员工，现任公司江浙区域销售经理。身份证号：

32021919761229****，住址：江苏省江阴市利港镇苍山村。 

 

（13）黄华，女，1971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公司第二届董

事 会 第 三 次 会 议 提 名 为 核 心 员 工 ， 现 任 公 司检 验 部 部 长。 身 份 证 号 ：

32021919710614****，住址：江苏省江阴市利港镇球庄村。 

 

（14）杨红，女，196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提名为核心员工，现任公司江南作业区主任。身份证号：

32021919690210****，住址：江苏省江阴市利港镇北郭庄村。 

 

（15）吴波，男，197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提名为核心员工，现任公司子公司珠海怡达化学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

身份证号：32021919781020****，住址：江苏省江阴市利港镇北郭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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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李迎俊，男，197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提名为核心员工，现任公司子公司吉林怡达化工有限公司安保部部

长。身份证号,22022119770303****，住址：吉林市龙潭区徐州路。 

 

（17）刘继刚，男，197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提名为核心员工，现任公司子公司吉林怡达化工有限公司机电部主

任。身份证号，22018119780310****，住址：吉林市龙潭区汉阳。 

 

（18）魏树君，男，197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提名为核心员工，现任公司子公司吉林怡达化工有限公司酯车间主

任。身份证号，22050319740610****，住址：吉林市龙潭区铁东遵义路。 

 

（19）杨媚，女，197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提名为核心员工，现任公司子公司吉林怡达化工有限公司检验部主任。

身份证号，22018119791107****，住址：吉林市桃北小区。 

 

（20）黄晓艳，女，196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提名为核心员工，现任公司子公司张家港市盈科科技有限公司财务

科主办会计。身份证号：32052119670103****，住址：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花园浜

三村。 

 

（21）黄伟新，男，196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提名为核心员工，现任公司设备采购部副经理。身份证号：

32021919660829****，住址：江苏省江阴市利港镇苍山村。 

 

（22）陈伟峰，男，197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提 名为核心 员工，现 任公司中 试车间副 主任。身 份证

号,32021919771102****，住址：江苏省江阴市利港镇球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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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曹杰，男，197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提名为核心员工，现任公司子公司珠海怡达仓储有限公司罐区主任。

身份证号：32021919771124****，住址：江苏省江阴市利港镇球庄村。 

 

（24）居雪华，男，197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提名为核心员工，现任公司泰山作业区环氧站主任。身份证号：

32021919740527****，住址：江苏省江阴市利港镇习里沟村。 

 

（25）缪海君，男，198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提名为核心员工，现任公司子公司珠海怡达化学有限公司安保部部

长。身份证号：32021919830925****，住址：江苏省江阴市霞客镇阜岸村。 

 

（26）易继红，女，198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提名为核心员工，现任公司贯标办副主任。身份证号：

32028119820614****，住址：江苏省江阴市璜土镇芦墩村。 

 

（27）单承子，男，198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提名为核心员工，现任公司研发部部长助理。身份证号：

32021919820627****，住址：江苏省江阴市利港镇苍山村。 

 

（28）钱正方，男，197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提名为核心员工，现任公司罗马作业区副主任。身份证号：

32021919771019****，住址：江苏省江阴市利港镇北郭庄村。 

 

（29）丛艳春，女，1980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提名为核心员工，现任公司子公司吉林怡达化工有限公司钢桶销售

经理。身份证号：22022119800217****，住址：吉林市化纤腈纶小区。 

 

（30）张勤中，男，195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提名为核心员工，现任公司安源作业区副主任。身份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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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1919590525****，住址：江苏省江阴市利港镇刘墅村。 

 

（31）王俊，男，197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提名为核心员工，现任公司子公司珠海怡达化学有限公司仓库副主任。

身份证号：32021919770411****，住址：江苏省江阴市临港街道。 

 

（32）袁坚，男，197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提名为核心员工，现任公司工程技术部项目经理。身份证号：

32021919781101****，住址：江苏省江阴市澄江镇璜塘上村。 

 

（33）张虎，男，198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三次 会议提名 为核心员 工，现任 公司法务 部副主任 。身份证 号：

32021919861112****，住址：江苏省江阴市璜土村。 

 

（34）尤泳，男，198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提名为核心员工，现任公司子公司吉林怡达化工有限公司仓库副主任。

身份证号：22020219850204****， 住址：吉林市九站乡新村。 

 

（35）金全鑫，男，1961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提名为核心员工，现任公司子公司吉林怡达化工有限公司锅炉车间

副主任。身份证号：22021119610113****，住址：吉林市糖厂住宅。 

 

（36）高华，女，196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公司现有股东，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身份证号：32021919680825****，住址：江苏省江阴市利港镇球

庄村。 

 

（37）周峰，男，197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公司现有股东，

不在公司任职。身份证号：32022319760924****，住址：江苏省宜兴市周铁镇洋溪村，

与公司现有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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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吴逊，女，197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公司现有股东，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聘请为公司副总经理，高级管理人员。身份证号：

51302119720729****，住址：江苏省江阴市利港镇。 

 

（39）刘猛，男，1981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公司现有股东，

现任公司子公司珠海怡达化学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身份证号：22020219810522****，

住址：吉林市昌邑区孤店子镇。 

 

（40）顾滢，女，198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公司现有股东，

现任公司财务部审计部部长。身份证号：32128219870724****，住址：江苏省江阴市

新华一村。 

 

（41）孙洁，女，198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公司现有股东，现

任公司证券事务部部长。身份证号：32021919850714****， 住址：江苏省江阴市青阳

镇芦塘村。 

 

（42）陈祥亚，女，196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公司现有股东，

身份证号：32021919641103****，住址：江苏省江阴市利港镇西安村。 

 

（43）高夏茂，男，198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公司现有股东，

现任公司销售二部副经理。身份证号：32048319820815****，住址：江苏省常州市武

进区郑陆羌家村。 

 

（44）沈健，男，1981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公司现有股东，

现任公司子公司上海怡苏化工有限公司副经理。身份证号：32021919810313****，住

址：江苏省江阴市利港镇西系墅村。 

 

（45）常惠萍，女，197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公司现有股东，

现任公司子公司天津怡苏化工有限公司销售主管。身份证号：32021919780925****，

住址：江苏省江阴市利港镇北郭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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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何华伟，男，197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公司现有股东，

现任公司子公司济南怡苏化工有限公司经理。身份证号：32021919771025****，住址：

江苏省江阴市利港镇北郭庄村。 

 

（47）潘炎，男，198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公司现有股东，

现任公司进出口部副经理。身份证号：32021919820214****，住址：江苏省江阴市璜

土镇石庄。 

 

（48）冷翔英，女，197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公司现有股东，

现任公司销售部副总经理。身份证号：32021919770111****，住址：江苏省江阴市利

港镇球庄村。 

 

（49）杭正方，男，195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32021919561102****，住址：江苏省江阴市临港街道江市村。 

 

（50）匡惠芬，女，198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公司现有股东，

现任公司财务部副部长。身份证号：32021919820305****，住址：江苏省江阴市利港

镇北郭庄村。 

 

（51）蔡洁，女，198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公司现有股东，

现任公司财务部主办会计。身份证号：32021919841118****，住址：江苏省江阴市利

港镇球庄村。 

 

（52）龚莉红，女，198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公司现有股东，

现任公司子公司珠海怡达化学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身份证号：32021919820221****，

住址：江苏省江阴市临港街道北郭庄村。 

 

（53）吴卫碧，女，1980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公司现有股东，

现任公司人力资源部副主任。身份证号：32021919800324****，住址：江苏省江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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璜土镇。 

 

上述新增发行对象之间、新增发行对象与公司或在册股东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本次股票发行的价格为人民币 10.55 元/股。本次股票发行的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

所处行业、公司盈利性、成长性及同行业公司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交

易价格等多种因素。 

（四）发行股份数量及募集资金总额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本次发行股票不超过 10,300,000 股（含

10,300,000），融资额不超过人民币 108,665,000.00 元（含 108,665,000.00 元）。 

（五）公司挂牌以来的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及其对公司股票发行价格

的影响 

公司自挂牌以来实施了两次利润分配。 

公司对 2014 年 12 月 31 日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30 元

（含税），合计派送现金红利 1,494,000.00 元，上述现金红利已于 2015 年 5 月 30 日

前分派完毕。 

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6 日召开了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15 年度中期利润分配议案》，2015 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的总股本 4,980 万股为基数，拟每 1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 元（含税）拟派发现

金红利总额为 9,960,000.00 元。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 10.55 元，该发行价格已考

虑了上述利润分配预案实施后可能造成的股票除息影响。公司已于 2016 年 1 月 7 日前

实施了该股利分配方案，上述股利分配对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不造成影响。 

（六）本次发行的限售安排或发行对象自愿锁定的承诺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认购本次新增股份的，所认购的股份将按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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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进行锁定。根据《公司法》规定：“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

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

的本公司股份。 

本次发行对象中的28名公司核心员工及现有股东刘猛、顾滢、孙洁、陈祥亚、高

夏茂、沈健、常惠萍、何华伟、潘炎、冷翔英、杭正方、匡惠芬、蔡洁、龚莉红、吴

卫碧共计15人，自愿承诺此次定增股份自股份登记之日起36个月不得转让、也不委托

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以任何方式用于担保或者偿还债务。在前述锁定期

限届满后的2年内，每年转让本次认购股份的比例不超过其本人认购股份总数的50%。 

（七）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 15 万吨/年环氧丙烷项目前期准备工作以及补充

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八）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公司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

股份比例共享。 

（九）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事项 

1、《关于认定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 

2、《关于审议调整<江苏怡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3、《关于审议与发行对象签署<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4、《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5、《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上述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及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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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次股票发行涉及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的事项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为 35 人，且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不会超过 200

人。因此，本次定向发行属于《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中第四十五条规定的

豁免核准发行的情形。本次股票发行完毕后，公司将及时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有限责任公司履行备案程序。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本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 15 万吨/年环氧丙烷建设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及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公司拟布局向上游原料行业扩展，从而进一步增强公司主营业务竞

争力，提升品牌市场影响力，同时提升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一）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

交易及同业竞争等未发生变化的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

及同业竞争等没有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用途，改善公司财务结构，有利于保

障公司经营的正常发展，从而提高公司整体经营能力，有利于增强公司实力，提高市

场竞争力，对其他股东权益有积极的影响。 

（三）与本次发行相关特有风险的说明 

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其他相关特有风险。 

四、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公司不存在公司的权益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的情形。不存在公

司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的情形。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最近二十四个月内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十二个月内未受到过全

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公开谴责。公司不存在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

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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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股份认购协议书主要内容摘要 

（一）合同主体及签订时间 

1、合同主体 

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合同均为公司与各投资者单独签订，其中甲方为公司，乙方为

公司在册股东和核心员工合计 46 名，深圳同创锦程新三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安

徽安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安徽国富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大连耀世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华阁实业有限公司以及林婵贞、耿志坚。 

2、签订时间 

签订时间：2016 年 2 月 3 日前 

（二）认购方式及支付方式 

1、认购方式：乙方（认购人）以人民币现金方式认购甲方（发行人）发行的股份； 

2、认购价格：10.55 元/股； 

3、支付方式：乙方应按照甲方公告的股份发行方案及相关公告的要求将其认购甲

方发行股票的认股款足额汇入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三）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经公司与认购对象签字、盖章并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增资后

方为生效。 

（四）认购方的权利与义务 

乙方通过本次增资成为甲方股东，与其他股东享有同等的股东权利。 

（五）合同附带的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无。 



  公告编号：2016-003  

 20 

（六）自愿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中的 28 名公司核心员工及现有股东刘猛、顾滢、孙洁、陈祥亚、高

夏茂、沈健、常惠萍、何华伟、潘炎、冷翔英、杭正方、匡惠芬、蔡洁、龚莉红、吴

卫碧共计 15 人，自愿承诺此次定增股份自股份登记之日起 36 个月不得转让、也不委

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以任何方式用于担保或者偿还债务。在前述锁定

期限届满后的 2 年内，每年转让本次认购股份的比例不超过其本人认购股份总数的

50%。 

（七）估值调整条款 

经查验，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准、公司主要股东沈桂秀（乙方）与本次发行的认购

对象中的企业法人、合伙企业以及新增自然人股东林婵贞、周峰（甲方）签署的《股

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以及《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 随同卖出权 

1.1 若乙方（注：刘准、沈桂秀）转让其持有怡达化学的股份，甲方（注：认购对

象）有权优先选择向股份受让方转让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公司股份，转让价格不低于

本协议 2.3 条约定的价格。若转让价格低于本协议 2.3 条约定的价格，甲方有权要求乙

方按照本协议 2.3 条约定的价格受让甲方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怡达化学股份。但乙方转

让其持有怡达化学的股份未导致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时，本条不适用。 

1.2 乙方拟转让其持有怡达化学的股份时，应在转让前一个月内以书面的方式通知

甲方。如果乙方转让其持有的怡达化学的股份时未能以书面方式通知甲方，甲方可要

求乙方按照本协议 2.3条约定的价格和条件受让甲方持有的怡达化学全部或部分股份。

但乙方转让其持有怡达化学的股份未导致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时，本条不适用。 

（二） 股份回购安排 

2.1 出现本条所列的以下任何情形之一时，甲方有权在以下任何情形发生之日起 6

个月内要求乙方按照本条约定的价格和条件受让甲方持有的怡达化学全部或部分股份： 

（1）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怡达化学在向相关证券监管部门提交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申报材料后未能就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事宜获得证券监管部

门审核通过或主动撤回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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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怡达化学发生非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重大的安全、环保事故，对公司正常的

生产经营产生影响或者因此遭受主管部门的处罚。 

（3）怡达化学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三年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总和未能达到

1.5 亿元人民币。 

2.2 如怡达化学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三年年度税后净利润的总和低于本协

议第 2.1 条第（3）款约定的盈利目标但差距不超过 5%，或者完全是由不可抗力因素

导致实现的净利润低于盈利目标超过 5%，则不触发本协议第 2.1 条第（3）款约定的

股份回购安排。 

2.3 乙方按照本协议 2.1 条受让甲方持有的怡达化学股份的，受让价款为甲方本次

认购怡达化学定向发行的投资资金总额加上以甲方本次投资资金总额为基数按照年利

率 6%比例计算的利息之和，具体计算公式为： 

回购价格＝甲方本次投资资金总额（即【1,582.5】万元）＋甲方本次投资资金总

额×6%×（自甲方资金汇入怡达化学的银行账户至乙方向甲方支付股份回购价款之日期

间的天数）/365–转让前已获得的分红。 

2.4 乙方应在收到甲方要求乙方回购甲方持有怡达化学股份的书面通知发出之日

起六个月内付清按照本协议约定的全部回购价款的 50%，剩余 50%的回购价款由乙方

于甲方发出前述回购股份书面通知之日起一年内全部付清。 

《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主要内容： 

（一） 取消随同卖出权 

 甲、乙双方同意终止履行《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第一条“随同卖出权”

的约定，双方终止履行各自在该条中约定的权利、义务。但《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

议》除第一条“随同卖出权”以外的条款继续有效，双方对第一条“随同卖出权”的

终止履行不存在纠纷或潜在争议。 

（二）甲、乙方承诺 

甲、乙双方承诺，在《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及本协议约定的回购义务有效

期间，若怡达化学召开股东大会申请将公司股票由协议转让变更为做市转让，乙方在

股东大会上投反对票。若出现其他必须将怡达化学股票转让方式由协议转让变更为做

市转让的情形，应当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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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前述补充协议及补充协议二系由公司股东刘准、沈桂秀与发行对象深圳同

创锦程新三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大连耀世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华阁实业有限公司、安徽国富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安徽安元投资基金有

限公司、林婵贞和周峰签署，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真实有效，符合《公司法》、

《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发行对象

具有法律约束力。协议约定的回购由刘准、沈桂秀承担，与公司无关，公司不承担任

何回购义务，不构成公司对股东的保底承诺，也不影响公司债权人利益，不违反法律

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且，根据《股票发行方案》、《股份认购协议》，发行人与发行对

象不存在任何估值调整条款。因此认为，前述约定对本次发行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八）违约责任 

8.1 甲方拒绝乙方按本协议约定条件认购甲方新增股份的，应向乙方支付乙方拟认

购增资总金额的 20%作为违约金。 

8.2 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时间将全部股份认购款付至甲方的银行账户的，甲方可

单方取消乙方认购甲方本次定向发行股票的认购资格。且乙方应向甲方支付乙方拟认

购增资总金额的 20%作为违约金。 

8.3 本协议一经签订，协议各方应当严格遵守，任何一方违反或拒不履行其在本协

议中的陈述、保证、义务或责任的，即构成违约行为。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支付约定

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弥补守约方损失的，违约方应当补偿守约方的等价损失。 

六、有关中介机构 

（一）主办券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谢永林 

负责人： 林东 

住所： 深圳市福田中心区金田路 4036 号荣超大厦 16-20 层 

经办人员： 文琳 

联系电话： 021-3863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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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021-58991896 

（二）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张利国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6 号新闻大厦 7 层 

经办律师： 胡琪、王月鹏 

联系电话： 010-88004488 

传真： 010-66090016 

（三）会计师事务所：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余瑞玉 

住所：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106 号万达广场商务楼 B 座（14 幢）20 楼 

经办注册会计师： 林捷、吴霆 

联系电话： 025-84711188 

传真： 025-84724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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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该发行方案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字： 

 

刘准：                   蔡国庆：                  孙银芬：                

 

李金峰：                 赵伟建：                  徐雪峰：             

 

刘斌：               
 

 

全体监事签字： 

 

何长碧：                 汤芹洪：                  何路群：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            

 

刘准：                   蔡国庆：                  孙银芬：              

         

    袁纪贤：                 柯亚芬：                  高华：               

  

    刘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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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江苏怡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

案》之盖章页） 

 

 

 

江苏怡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